
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
高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

高发改办发〔2022〕49 号

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
高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

关于转发《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晋
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关于转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省人民
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<关于进
一步加强粮油仓储企业内控管理的指导

意见>的通知》的通知

高平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：

现将《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晋城市人民政府国有

文件

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转发省粮食和储备局 省人民政府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<关于进一步加强粮油仓储企业内

控管理的指导意见>的通知》（晋市发改粮管发〔2022〕282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你单位高度重视，严格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

1.晋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晋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

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转发省粮食和储备局 省人民政府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粮油仓储企业内控管

理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2.省粮食和储备局 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

会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粮油仓储企业内控管理的指导意见》

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 高平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

2022 年 8 月 11 日

高平市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1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